
档号： 1123-2005-8070-9020-00029-P001  

  

教育局通函第 37/2026 号  

 

分发名单：  各官立、资助（包括特殊学校）、

按位津贴及直接资助计划中小

学校长  

副本送：各组主管－备考  

中小学生主题式内地交流计划 2025/26（八）  

 

摘要  

 

本通函旨在邀请各中小学（包括特殊学校）提名小四至中三学生及教学

人员（包括校长）参加上述内地交流计划；相关资讯亦同时透过「高效资讯传

递系统—学校通讯模组」（「学校通讯模组」）知会学校。  

 

详情  

 

2.  教育局举办中小学生主题式内地交流计划 2025/26（八）（下称「交流计

划」），目的是配合学校课程，为学生提供不同的学习经历，加深他们对广东省

的中医药及军事技能体验等各方面的认识，提升国民身份认同。  

 

3.  教育局已委托承办机构于 2025/26 学年筹办两个为期一天的广东省行程，

供小四至中三学生参加。有关本交流计划的详情及申请细则，请参阅附件一；

有关各行程的日程请参阅附件二。  

 

4.  学校应积极鼓励以往从未参与内地交流计划的学生参加，

让他们在小学及中学阶段，能参与最少一次获资助的内地交流计

划。此外，由 2024 年 7 月 10 日起，非中国籍香港永久性居民可

向香港中旅证件服务有限公司申请《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非中国籍）》，学校应提醒合资格的学生尽快办理申请手续，以

便他们可于内地口岸使用快捷通道通关，并且无需填写外国人入境卡，有利提

升通关效率，详情请参阅有关网页  

（ https://www.ctshk.com/mep/zh/nrep_notice_mep/）。  

 

5.  学校可在 2025/26 学年报名参加多于一个行程。拟参加交流计划行程

HQM 及 GMS 的学校，可由 2026 年 3 月 2 日起于相关承办机构网站下载报名

表，并于出发前指定限期内（详见附件二）， 将填妥的报名表电邮或传真至承

办机构。  

 

6.  由 2024/25 学年起，学校可通过「高效资讯传递系统—学校通讯模组」

https://www.ctshk.com/mep/zh/nrep_notice_m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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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通讯模组」）接收学生内地交流计划的最新资讯，包括行程、出发日期、

申请细则等；本局仍会继续就个别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发出通函，并会按实际情

况调整相关安排。  

 

查询  

 

7.  如有查询，请致电 2892 6455（行程 HQM）或 2892 6436（行

程 GMS）与本局全方位学习及内地交流组 2 联络。如欲了解更多

学 生 内 地 交 流 计 划 的 资 讯 ， 请 浏 览 「 薪 火 相 传 」 网 站

（ http://www.passontorch.org.hk）。  

 

 

 

教育局局长  

李丽萍代行  

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http://www.passontorch.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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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小学生主题式内地交流计划 2025/26（八）  

详情及申请细则  

（ 1）  目的  

本计划的目的是配合课程，为学生提供不同的学习经历，加深他们对广

东省的中医药及军事技能体验等各方面的认识，提升国民身份认同。  

 

（ 2）  内容及报名方法  

编号  行程名称  行程网站  日数  日期  报名方法  报名日期  

HQM 弘扬中华文化系

列：珠海横琴中

医药探索之旅

（ 2025/26）   

1 2026 年  

3 月至 7

月  

请于承办

机构网站

阅览报名

程序  

 

及  

 

下载报名

表  

2026 年 3

月 2 日起  

 
GMS 

 

「薪火相传」平

台系列：广州军

事技能体验之旅

（ 2025/26）   

1 

 

2026 年  

3 月至 7

月  

1.  行程安排及「重要事项日志表」，以及相关报名的查询方法，请参阅

附件二。  

2.  参加者必须出席由承办机构／教育局举办的出发前简介会。学校可

安排参加学生及家长一同出席简介会，以了解计划的行程内容及学

习重点。  

3.  随团教学人员须参加与计划有关的学习活动，包括出发前简介会、

行程表内所列的参访和学习活动，以及成果分享会等。行程前，教

学人员可参考行程／活动内容和学习重点，配合学校课程和学生的

学习需要，编制学习材料，以及指导学生拟订专题研习内容、搜集

资料和厘定学习重点。行程中，随团教学人员须担当学习促进者，

指导学生学习和了解学习重点，促进学生从多角度思考、探究和讨

论，以及发展学生的协作、沟通及研习能力。回程后，随团教学人

员须指导学生完成专题研习或其他学习活动，以巩固学生学习。  

4.  学生须参加与计划有关的学习活动，包括出发前简介会、行程表内

所列的参访和学习活动，以及成果分享会（如有安排）等。交流期

间，学生将分成学习小组，每组 10 人，其中 1 人为组长。  

5.  学校应安排参加者在回程后分享学习成果，如在学校早会／周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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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分享或撰写感言／报社投稿，并向教育局提交相关分享或连结等

资料。  

 

（ 3）  语言  

现场学习及交流活动以普通话进行。  

 

（ 4）  申请资格及名额  

1.  各官立、资助（包括特殊学校）、按位津贴及直接资助计划学校的小

四至中三学生及教学人员（包括校长）（每个行程的对象有所不同）

均可申请。  

2.  行程可由一所或多所学校组成。每所学校参加行程的提名人数最少

为  11 人（包括 10 名学生及  1 名教师）。行程的成团人数最少为  

33 人，若人数不足将取消计划。学校的报名以先到先得的方法处

理，各行程的人数上限如下：  

行程编号  人数上限  

HQM 每校 132 名师生（包括 120 名学生及 12 名教学人员） 

GMS 每校 88 名师生（包括 80 名学生及 8 名教学人员）  

3.  每所学校的师生参与比例为 1： 10。例如，参加学习交

流团的学生人数为 113 名，随团教学人员应为 12 位 1。

特殊学校则参考《户外活动指引》附录 X《有特殊教育

需要学童参加户外活动的教职员／照顾者与学生比例》

作适切安排。  

 

（ 5）  资助细则  

1.  参加的学校须于行程出发前预先取得家长的同意，并与承办机构核

实参加师生名单。  

2.  获录取的师生将可获教育局资助团费的 70%，余下的 30%须自行负

 
1 学校可因应实际需要，委派助理教师或教学助理随团，他们必须曾接受相关训练、具备随团

经验，以有效促进学生学习和照顾学生需要，并最多只可占全体由学校委派的获资助随团教

学人员数目的 20%（以四舍五入为准）。假设参加考察团的学生人数为 113 名，随团教学人

员应为 12 名，在新安排下，学校可以在当中安排最多两名助理教师或教学助理参加。在符

合人手比例要求后，学校亦可在严格遵守相关指引的前提下自费安排额外学校人员参加。上

述安排将有助学校更顺利执行计划，令学生进一步了解国家发展，达到计划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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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2。上述费用包括参访活动、膳食、住宿、交通，以及基本的团体

综合旅游保险等开支。  

3.  学校可为每 10 名提名学生申请 1 名全额资助。申请全额资助的学

生必须是正接受半额或全额学校书簿津贴，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

并同时没有就是次活动接受其他资助。  

4.  若出发前有学生要求退出，学校应立即与承办机构协商安排学生替

补。即使有学生替补，退出的学生亦须支付因退团而产生的额外费

用。若时间太急，未有学生替补，该名临时退出的学生不会获发还

已交的费用，教育局亦可能撤销对该学生的资助，该学生因而须支

付额外的退团费用。只在特殊情况下，如学生患病（须具医生证明

书）或因其他重要事故而不能如期随队出发，教育局才会考虑不撤

销对该学生的资助。  

 

（ 6）  问卷调查  

参加学校须于行程结束后一个月内，填妥并交回由承办机构代教育局派

发的问卷（每所参加学校只需递交一份问卷），表达对交流计划／行程的

意见和建议，供教育局作检讨之用。  

 

（ 7）  保险  

教育局已要求承办机构为随团教学人员及学生购买团体综合旅游保险，

保障项目包括：  

1.  医疗保障     （最高保障额为港币 $300,000）  

2.  全球紧急救援服务   （包括撤离及运返）  

3.  意外保障     （最高保障额为港币 $300,000）  

4.  个人责任保障    （最高保障额为港币 $500,000）  

5.  个人财物保障    （最高保障额为港币 $1,000）  

6.  取消行程     （最高保障额为该团团费）  

学校、随团教学人员及学生家长可向承办机构了解各项保障项目的详情

及承保范围。  

上述综合旅游保险的承保范围只涵盖参加者的基本需要，学校应提醒随

团教学人员及学生，可因应个人需要购买额外的个人综合旅游保险，以

应对突发事件，例如：缩短旅程、行李及个人物品损失等。  

 
2 学校可考虑使用全方位学习及姊妹学校津贴支付师生余下的 30%团费。学校安排教师履行

随团教学人员 [特殊学校包括相关的教职员／照顾者（如适用） ]的职务，应承担他们参加有

关计划余下的团费。学校须参考有关通告／指引等，以处理所涉及的拨款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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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其他  

教育局／承办机构会在活动进行期间进行拍摄及录影，有关相片及录影

片段日后亦可能于教育局相关网页／其他活动中展示，以及转发予其他

政府部门于不同媒体／场合作展示之用。请学校通知相关师生，并预先

取得随团教学人员、学生及其家长同意。   



附件二  

行程 HQM：弘扬中华文化系列：珠海横琴中医药探索之旅（ 2025/26）（ 1 天）  
                                                                                

 

（ 1）  对象  

小四至中三学生  

 

（ 2）  学习目标  

1.  了解中医药的起源、发展及理论，认同国家文化遗产的价值；  

2.  认识横琴在中医药文化的保育与活化，理解国家对于文化安全的重

视；及  

3.  认识现代中医药企业的研发、生产流程，明白维护经济安全的重要

性。  

 

（ 3）  与课程相关部分（举隅）  

 

《科学教育学习领域课程指引（小一至中六）》（ 2017）  

第二学习阶段（小四至小六）  

学习目的：生命与生活  

• 认识保持身体健康的方法  

第二学习阶段（中一至中三）  

学习目的：生命与生活  

• 了解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及方法  

 

《小学人文科课程指引》（ 2025）  

范畴五：国家与我  

• 中华文化的特色和传承  

• 国家的文化遗产  

• 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公民、经济与社会课程指引（中一至中三）》（ 2024）  

单元 3.2：国家经济概况及世界贸易  

学习重点：国家的经济表现和成就  

• 自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与劳动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趋势  

 

《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 2025）  

第二学习阶段（高小）  

学习范畴：国家概要  

• 认识和欣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智慧，建立文化自信和传承意识，并

以身为中国人自豪  

• 认识国家新近发展、成就和贡献（例如基础建设、创新科技、航天科技、

医疗卫生、生态保育），并为此感到自豪  

第三学习阶段（初中）  

学习范畴：国家概要  

• 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同层面（例如：物质、制度、精神）的传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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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以增强文化自信  

• 认识国家在经济、国防、社会、文化、科技、医疗卫生、交通基建、生态

保育、生物工程、航天事业等领域的发展和成就，从而提升民族自豪感  

 

（ 4）  学习活动及学习重点  

 暂定日程  建议学习重点  

上午  

 

香港指定地点集合，由香港乘旅游巴士经港珠澳大桥往珠海  

中医药文化体验馆  

 

• 探索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精髓，提升文化

自信  

• 认识中草药的种植、生长、炮制、临床应

用和科研进展  

中午  午餐  

下午  琴澳中医药文化街  

 

 

• 观察中医药店铺的传承和创新发展，以

及城市规划对于传统文化的保育  

• 体会中医药在日常生活和保健上的应用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

产业园内企业  

 

• 了解现代化的中医药生产流程  

• 认识传统中医理论结合现代生物技术的

研发模式  

• 探讨中医药产业的市场价值，培养国家

安全的意识  

由珠海乘旅游巴士经港珠澳大桥回香港指定地点解散  

注：  

1.  以上日程如有变动，以承办机构安排为准。  

2.  如以上参访点因闭馆或其他合理原因，以致未能安排参访，将改为到访其他类近

的参访点。  

 

（ 5）  承办机构  

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 6）  报名方法及资助额  

学校可于承办机构网站（ https://ww2.ctshk.com/activityPage?id=20）阅览报

名程序及下载报名表，填妥的报名表格须于拟参加的行程出发前四星期或

之前，电邮至 daisywong@ctg.cn 办理。教育局将资助 70%团费，余款由参

加者缴付。  

 

（ 7）  联络人  

有关报名的查询，请致电 2892 6455 与本局全方位学习及内地交流组 2 联

络。有关其他查询，请致电 2853 9277 或电邮 daisywong@ctg.cn 与承办机构

王女士联络。   

https://ww2.ctshk.com/activityPage?id=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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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GMS：「薪火相传」平台系列：广州军事技能体验之旅  

（ 2025/26）（ 1 天）  
                                                                                

 

（ 1）  对象  

小四至中三学生  

 

（ 2）  学习目标  

1.  认识国防的知识和国防发展的历程；  

2.  体验和了解国家军事科技的实力与国防安全的重要性，提升国民身

份认同；及  

3.  提升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和责任感。  

 

（ 3）  与课程相关部分（举隅）  

 

《科技教育学习领域课程指引（小一至中六）》（ 2017）  

第三学习阶段（中一至中三）   

学习元素：科技与社会  

• 评价科技对个人与社会生活、社会结构与经济、自然与人为世界等方面的影响

（直接或间接，短期或长期等）   

学习元素：设计及应用   

• 根据功能、美学及其他方面的标准，设计和评鉴一些产品或系统   

学习元素：结构及机械结构   

• 懂得利用不同的机械结构来提升各式设计的功能  

 

《小学人文科课程指引》（ 2025）  

范畴五：国家与我  

• 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公民、经济与社会课程指引（中一至中三）》（ 2024）  

单元 2.2：香港特区的管治  

学习重点：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 认识国家安全的含意（「总体国家安全观  」）  

• 明白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 2025）  

第二学习阶段（高小）  

学习范畴：国家概要  

• 认识国家版图、国家的地理位置和特征，知道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意义  

学习范畴：总体国家安全观  

• 知道国家发展科技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以及这些科技如何保障国家安全  

第三学习阶段（初中）  

学习范畴：国家概要  



 

10 

• 认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起源、中华民族的演进历程、重要的历史事件、政治

演变、人物事迹和社会文化面貌，厚植家国情怀  

• 认识国家在经济、国防、社会、文化、科技、医疗卫生、交通基建、生态保育、

生物工程、航天事业等领域的发展和成就，从而提升民族自豪感  

学习范畴：总体国家安全观  

• 进一步认识国家安全对保障人民安全、国家重大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 认识国家安全重点领域面对的威胁／挑战，以及维护国家安全途径／方法，树

立忧患意识  

 

（ 4）  学习活动及学习重点  

 暂定日程  建议学习重点  

上午  

 

香港西九龙高铁站集合，乘高铁前往广州  

或  

香港学校集合，乘坐旅游巴士前往广州  

*学校可自行选择交通安排  

中午  午餐  

下午  广州市国防教育中心  

 

• 了解国防科技的发展，并如何结合创新

科技，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  

• 透过亲身体验活动，了解军事装备、战略

以及国防法规等国防知识  

• 认识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提升共同维护

国家安全的意识和责任感  

由广州乘坐高铁返回香港西九龙高铁站解散  

或  

由广州乘坐旅游巴回学校或学校指定地点解散  

*学校可自行选择交通安排  

注：  

1.  以上日程如有变动，以承办机构安排为准。  

2. 如以上参访点因闭馆或其他合理原因，以致未能安排参访，将改为到访其他类

近的参访点。  

 

（ 5）  承办机构  

百利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 6）  报名方法及资助额  

学校可于承办机构网站（ https://www.bltours.com.hk/gztour-05）阅览报名

程序及下载报名表，填妥的报名表格须于拟参加的行程出发前四星期或之

前，传真至 2669 4278 办理。教育局将资助 70%团费，余款由参加者缴付。  

 

  

https://www.bltours.com.hk/gztour-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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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联络人  

有关报名的查询，请致电 2892 6436 与本局全方位学习及内地交流组 2 联

络。有关其他查询，请致电 2111 3551 或电邮 csd@bltours.com.hk 与承办机

构黄女士联络。  

 

 

 

 

 

 

 

 

 

 

 

 

 

 

 

 

 

 

 

 

 

 

 

 

 

 

 

 

 


